
經濟部水利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作業須知修

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經濟部水利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評鑑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推動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業務與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運作

成效，依經濟部水利

署辦理水災智慧防

災計畫績優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獎勵作

業要點訂定本作業

須知。 

一、經濟部水利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評鑑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推動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業務與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運作

成效，依經濟部水利

署辦理水災智慧防

災計畫績優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獎勵作

業要點訂定本作業

須知。 

本點未修正。 

 

 

 

二、評鑑對象如下： 

(一)由本署補助或

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自行

編列預算建置

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 

(二)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 

二、評鑑對象： 

(一)由本署補助或

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自行

編列預算建置

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 

(二)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三、評鑑程序如下： 

(一)參加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評鑑

作業流程如附

件一，由直轄市

政府、縣(市)

政府於期限前

受理社區報名

並得自行辦理

評鑑，經檢核資

料後函送社區

報名資料予河

川分署，經河川

分署初評並產

生 特 殊 貢 獻

獎、甲等社區、

推薦具優等資

三、評鑑程序： 

(一)參加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評鑑

作業流程如附

件一，由直轄市

政府、縣(市)

政府於期限前

受理社區報名

並得自行辦理

評鑑，經檢核資

料後函送社區

報名資料予河

川分署，經河川

分署初評並產

生 特 殊 貢 獻

獎、甲等社區、

推薦具優等資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格社區，再由本

署複評及現地

訪評後公布評

鑑結果。 

(二)參加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

推動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業務

評鑑作業流程

如附件二，由直

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報名

及函送報名資

料，經本署評鑑

後公布評鑑結

果。 

格社區，再由本

署複評及現地

訪評後公布評

鑑結果。 

(二)參加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

推動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業務

評鑑作業流程

如附件二，由直

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報名

及函送報名資

料，經本署評鑑

後公布評鑑結

果。 

四、評鑑獎項如下： 

(一)水患自主防災社

區各獎項評定如

下： 

1.特優社區：於

複評及現地訪

評階段平均評

分均達九十分

以上者依序評

定，前十名社

區 為 特 優 社

區，餘社區為

優等社區。 

2.優等社區：於

初評階段依序

評定推薦具優

等資格社區，

於複評階段平

均評分達八十

五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者；

或符合前款特

優社區資格，

但未列前十名

之社區。 

3.甲等社區：由

河川分署於初

評階段依序評

四、評鑑獎項： 

(一)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 

1.種子社區：四

年內獲得三

次特優之社

區，為期兩

年。 

2. 特優社區：

平均評分達

九十分以上

者。 

3. 優等社區：

平均評分達

八十五分以

上，未達九

十分者。 

4. 甲等社區：

平均評分達

八 十 分 以

上，未達八

十五分者。 

5. 特 殊 貢 獻

獎：由河川

分署於初評

階段自未獲

選社區提報

特殊貢獻之

一、修正規定第一項及第

一款序文酌作文字

修正。 

二、修正規定第一項第一

款修正如下： 

(一)現行規定第一

款第二目移列

至第一目，並

增訂特優社區

須經複評及現

地訪評階段，

且於各階段平

均評分均達九

十分以上，並

採依序評定方

式辦理。 

(二)現行規定第一

款第三目移列

至第二目，並

增訂優等社區

須經初評階段

評定為推薦具

優 等 資 格 社

區，且明定複

評得分門檻及

未列前十名之

特優社區轉列

優等社區之規



定。 

4.特殊貢獻獎：

由河川分署於

初評階段自未

獲選社區提報

特殊貢獻之社

區。 

(二)績優縣市獎。 

經前項第一款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獎項

評定，四年內獲得三

次特優或連續三年獲

得特優之社區為種子

社區，為期兩年。 

社區。 

(二)績優縣市獎。 

範。 

(三)現行規定第一

款第四目移列

至第三目，並

修正甲等社區

之評定方式由

河川分署於初

評階段依序評

定。 

(四)現行規定第一

款第五目移列

至第四目。 

三、第二款未修正。 

四、現行規定第一款第一

目移列至修正規定

第二項，並作文字修

正。 

五、評鑑小組組成如下： 

(一)河川分署辦理社

區初評、本署辦

理複評及現地訪

評等評鑑作業，

其評鑑小組置委

員五人以上(外

聘委員人數不得

少 於 二 分 之

一)；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一人為

副召集人，初評

階段由河川分署

派員兼任，複評

及現地訪評階段

由 本 署 派 員 兼

任；其餘評鑑委

員由本署代表、

河川分署代表或

學者專家、社區

實 務 工 作 者 擔

任。 

(二)評鑑會議由召集

人召集，召集人

不能出席時，由

副召集人代理，

召集人、副召集

五、評鑑小組組成： 

(一)河川分署辦理

社區初評、本署

辦理複評及現

地訪評等評鑑

作業，其評鑑小

組置委員五人

以上(外聘委員

人數不得少於

二分之一)；其

中一人為召集

人，一人為副召

集人，初評階段

由河川分署派

員兼任，複評及

現地訪評階段

由本署派員兼

任；其餘評鑑委

員 由 本 署 代

表、河川分署代

表 或 學 者 專

家、社區實務工

作者擔任。 

(二)評鑑會議由召

集人召集，召集

人 不 能 出 席

時，由副召集人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人 均 不 能 出 席

時，由召集人指

派 本 署 同 仁 代

理。 

(三)有關評鑑小組會

議之召開，須逾

全體委員半數之

出席，且各決議

事項，須逾出席

委 員 半 數 之 同

意，評鑑結果由

評鑑小組召集人

決行。 

(四)評鑑委員為無給

職，外聘委員於

開會及審查時得

依規定支領出席

費。 

代理，召集人、

副召集人均不

能出席時，由召

集人指派本署

同仁代理。 

(三)有關評鑑小組

會議之召開，須

逾全體委員半

數之出席，且各

決議事項，須逾

出席委員半數

之同意，評鑑結

果由評鑑小組

召集人決行。 

(四)評鑑委員為無

給職，外聘委員

於開會及審查

時得依規定支

領出席費。 

六、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有

下列情形者，須兩年

後方可再參加本署評

鑑： 

(一)獲得種子社區者。 

(二)累積獎勵金達新

臺幣四十五萬元

以上者。 

六、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有

下列情形者，須兩年

後方可再參加本署評

鑑： 

(一)曾入圍或獲得種

子社區者。 

(二)累積獎勵金達四

十五萬元以上

者。 

一、配合水患自主防災社

區運作實務評鑑現

況，刪除第一款有關

曾入圍者須兩年後

方可再參加評鑑之

規定。 

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七、種子社區運作期間，

得與直轄市、縣(市)

政府簽定合作備忘

錄擔任防汛宣導小

組，協助地方辦理有

助提升防汛之宣導

工作，合作績效可列

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評鑑加分

事項。 

七、種子社區(含前點第

一款者)運作期間，

直轄市、縣(市)政府

宜與社區簽定合作

備忘錄，協助辦理有

助地方防汛提升之

工作，合作績效可列

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評鑑加分

事項。 

配合第六點第一款之修

正，刪除本點援引該款之

規定。另考量種子社區具

備深厚防災經驗及傳承

推廣量能，將原協助辦理

防汛工作之任務，具體規

範為「防汛宣導小組」，

以聚焦宣導工作。 

八、有關各獎項名額及獎

勵方式、評鑑項目及

其配分、評鑑報名及

資料撰寫格式、檢核

表、評分表、統計

表、承辦人員獎勵及

八、有關各獎項名額及獎

勵方式、評鑑項目及

其配分、評鑑報名及

資料撰寫格式、檢核

表、評分表、統計

表、承辦人員獎勵及

本點未修正。 



其 他 評 鑑 相 關 規

定，詳列於本署年度

評鑑簡章。 

其 他 評 鑑 相 關 規

定，詳列於本署年度

評鑑簡章。 



第三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檢核及提送社區報名表及評鑑資料 

期限內將社區報名表函送河川分署 

期限內完成社區評鑑資料檢核後函送河川分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函送資

料 

報名表、檢核表、報名社區

名單統一造冊、社區評鑑資

料。倘有自辦評鑑，一併檢

附參加自辦評鑑之社區清

冊。 

 

複評 

辦理期限另行公告或通知 

水利署辦理 
評定優等及推薦具特優資

格社區 

 

社區報名 

期限內登記報名及提送社區評鑑資料 

社區向所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報名 

報名表、領款帳戶影本及社

區評鑑資料 

 

檢核及提送社區報名表及評鑑資料 

期限內將社區報名表函送河川分署 

期限內完成社區評鑑資料檢核後函送河川分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函送資

料 

報名表、檢核表、報名社區

名單統一造冊、社區評鑑資

料光碟。倘有自辦評鑑，一

併檢附參加自辦評鑑之社

區清冊。 

 

複評 

辦理期限另行公告或通知 

水利署辦理 
評定優等及推薦具特優資

格社區 

 

社區報名 

期限內登記報名及提送社區評鑑資料 

社區向所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報名 

報名表、領款帳戶影本及社

區評鑑資料 

考量現行資料傳輸及儲存方式已趨多

元，不再受限實體光碟載體，爰刪除相關

文字。 



現地訪評 

辦理期限另行公告或通知 

水利署辦理 評定優等及特優社區 

參加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作業流程 
 
 
 
 
 
 
 
 

現地訪評 

辦理期限另行公告或通知 

水利署辦理 評定優等及特優社區 

參加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作業流程 
 
 
 
 

 



第三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 

辦理期限另行公告或通知 

水利署辦理 評定績優縣市政府 

參加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評鑑作業流程 
 

直轄市、縣(市)政府報名 

縣市政府評鑑報名截止日當日下午五時前函送

水利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函

送資料 
檢核表及評鑑資料 

 

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 

辦理期限另行公告或通知 

水利署辦理 評定績優縣市政府 

參加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評鑑作業流程 

直轄市、縣(市)政府報名 

縣市政府評鑑報名截止日當日下午五時前函送

水利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函

送資料 
檢核表及評鑑資料 

本附件未修正。 

 
 
 


